
簽署條款及細則: 

1. 本人/吾等謹此保證及聲明本人/吾等上述所提供有關本人/吾等於其他銀行及財務承擔的資料均

屬正確無誤，以及授權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貴行」)可從任何貴行認為合適的途徑核實該等

資料。本人/吾等特此確認，本人/吾等以往從未因逾期還款或違反任何適用之條款及細則而導致

被信用卡發卡機構或債權人(視情況而定)取消或終止本人/吾等之信用卡(無論主卡或附屬卡)或任

何借貸、信貸或融資。 

2. 本人/吾等知悉所提供的資料以供貴行處理本申請及如本人/吾等未能提供足夠的所需資料，則

可能導致貴行未能處理本申請及本人/吾等不獲發信用卡。 

3. 本人/吾等明白及同意若任何由本人/吾等所提供的資料屬虛假，則本人/吾等將可能觸犯刑事罪

行條例第七十一條及/或盜竊罪條例第十六 A、十七及十八條所載的罪行。 

4. 本人/吾等明白本人/吾等於本申請表內所提供的資料將構成個人資料(按《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所訂義)，並同意貴行可因處理本申請及根據貴行《致各客戶及其他個別人士關於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及個人信貸資料的通知》以及富邦銀行 VISA/萬事達卡信用卡持有人合約內所訂的目

的使用、持有、儲存、披露或轉移任何本人/吾等的個人資料。本人/吾等進一步明白本人/吾等有

權查閱或更改本人/吾等的個人資料，貴行亦可就處理任何就查閱資料的要求收取合理費用。 

5. 本人/吾等知悉富邦銀行銀行卡(包括但不限於信用卡、ATM 卡、循環貸款卡、戶口扣賬卡及貴

行不時發出的銀行服務卡)的打卡工序已外判到位於香港或香港境外，如中國內地的服務供應商

(以下稱為「服務供應商」)進行。因此，富邦銀行銀行卡持有人的個人資料將有機會被披露及轉

移至貴行所委任的服務供應商。被委任的服務供應商會採用嚴密的保安措施，去確保客戶的個人

資料在工序中得到保密。然而，貴行或任何其委任的服務供應商可能會因須按照適用法律的規定

履行披露責任，或因遵行監管或其他管理機構(包括但不限於政府部門、司法機關或稅務機關)所

發出並適用於貴行或任何其委任的服務供應商的指引，向有關法律或指引所指的任何人士提供或

披露客戶的個人資料。 

6. 本人/吾等知悉，於本人/吾等填報本人/吾等個人資料及提交本申請表格予貴行之前，本人/吾

等已獲特別提醒下列事項：－(a)貴行有權向信貸資料庫(「資料庫」)及/或(於本人/吾等拖欠款項

或違約時)向收賬代理或律師行(統稱「收賬代理」)提供本人/吾等的個人資料；(b)本人/吾等可要

求貴行告知那一類的資料經常被披露，並可要求提供進一步資料以便本人/吾等向有關資料庫或收

賬代理(視乎情況而定)作出資料查詢及更改要求；(c)就逾期欠款而言，除非本人/吾等可於拖欠日

起計的六十日內悉數償還或被撇賬(因破產令而引起者除外)，否則資料庫將會由欠款完全清償日



起計的五年內保存本人/吾等信用卡賬戶還款資料；(d)若任何款項因針對本人/吾等發出的破產令

而被撇賬，則本人/吾等的貸款/信貸賬戶還款資料將由信貸資料服務機構保留(不管該賬戶還款資

料是否顯示任何超過 60 日的拖欠情況(即重要欠賬))，直至欠繳款額最後全數清償當日起計五年

屆滿之日或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獲本人/吾等以證明文件告知其獲解除破產令之日起計五年屆滿之日

(以較早發生者為準)為止；及(e)若本人/吾等因完全清償欠款而終止信用卡賬戶及於該賬戶終止前

的五年內未有任何重要欠賬，本人/吾等有權指示貴行要求資料庫刪除任何關於本人/吾等已終止

的信用卡賬戶的賬戶資料，惟是項指示需於結束戶口後五年內發出。 

7. 本人/吾等知悉當貴行審核本人/吾等的信用卡申請時，貴行有權於審批過程中開啟及參閱資料

庫所編制關於本人/吾等的信貸報告。 

8. 本人/吾等知悉，貴行會不時覆檢本人/吾等信用卡賬戶(視屬何情況而定)，信貸額可能因而獲

得增加或減少，甚至本人/吾等的信用卡賬戶可能被終止。本人/吾等知悉，貴行有權開啟及使用

資料庫編制的信貸報告，以便貴行於信用卡有效期內進行覆檢。 

9. 本人/吾等承認若本人/吾等的申請獲批核後，貴行將向本人/吾等發出一張信用卡。本人/吾等

同意須於收妥信用卡後，依照貴行提供的指示確認該信用卡。同時，本人/吾等亦同意承擔一切因

確認信用卡而引致之風險，及同意於確認後，本人/吾等將被視作已收妥及已由本人/吾等親身確

認該信用卡。 

10. 本人/吾等並同意遵守富邦銀行 VISA/萬事達卡信用卡持有人合約內所載的一切條款及細則，

及確認本人/吾等已閱讀及明白附上的主要條款及細則撮要。本人/吾等明白貴行有權拒絕接納任

何申請及決定息率而毋須作出任何解釋。 

11. 本人/吾等確認一旦本人/吾等的申請成功獲批核，本人/吾等將一直維持本人/吾等良好的財務

狀況(即本人/吾等將持續有能力清還所有到期債務)。本人/吾等進一步確認，本人/吾等於本簽署

日(及本人/吾等將會維持)並沒有任何超過三十天以上之逾期還款，及/或違反任何本人/吾等有關

從任何金融機構或第三者所取得之任何借貸、信貸或融資所適用之條款及細則。 

12. 本人/吾等進一步確認本人/吾等並沒有(或從沒有)受制於任何債權人發出之破產令或法定要求

償債書(根據《破產法例》)，或意圖或正進行破產申請程序。若本人/吾等以上之陳述不正確及錯

誤，本人/吾等同意此等將會構成不誠實及/或欺詐行為。 

13. 本人/吾等聲明乃本信用卡賬戶之實益擁有人及經由該等賬戶進行的任何交易的受益人。本人

/吾等謹此聲明和保證，並無其他人士擁有任何形式之權利。否則，本人/吾等同意向貴行提供有

關受益人之詳細資料。 


